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
执行裁定书
(2017)鲁0214执2536号
申请执行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城阳支行，住所地青岛市城阳区正阳路196号国际商务港大厦一层，组织机构代码73059850-X。

主要负责人李康，该行行长。

被执行人纪爱令，女， 1964年1月13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平度市兰底镇上王戈庄村108号，身份证号码370226196401132924.

被执行人李炳臻，男，1963年11月14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平度市兰底镇上王戈庄村108号，身份证号码370226196311142918.

申请执行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城阳支行与被执行人李炳臻、纪爱令金融借款纠纷一案，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（2016）鲁0214民初6739号民事判决书，于2018年2月5日向被执行人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，责令被执行人限期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，但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义务。执行过程中，本院于2016年11月28日查封了被执行人李炳臻、纪爱令共有的位于青岛市城阳区中城路555号14号楼2单元1104户房屋（权属证号：市201136681）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四十四条、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拍卖被执行人纪爱令、李炳臻共有的位于青岛市城阳区中城路555号14号楼2单元1104户房屋（权属证号：市201136681）。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审  判  员    赵 丕 杰
二0一八年七月十七日

书  记  员    王 晓 正
